绍学院教〔2013〕96号

关于同意保留李道克学籍的决定

李道克，男，19岁，浙江苍南人，体育学院体育教育（师范）122班学生，学号12031208。

该生应征入伍，申请保留学籍。根据国务院、中央军委《征兵工作条例》和《关于进一步做好从全日制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征集新兵工作的通知》（〔2002〕参联字1号）文件精神，以及《绍兴文理学院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第四十一条规定，经研究，决定同意保留李道克学籍，学籍保留至退役后两年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绍兴文理学院教务处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9月23日

发：校有关部门、体育学院、学生本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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